广东药科大学大学城校区新型物联网热水表应用示范项目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CMJLCG-2021-GZ066）

广州大学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现对广东药科大学大学城校区新型物联网热水表应用示范项目的货物及相关服务进行公开招标，选定供货商。

一、项目名称：广东药科大学大学城校区新型物联网热水表应用示范项目
招标编号：CMJLCG-2021-GZ066
二、招标人：广州大学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工  联系电话：020--39302077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财贸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工  联系电话：13560121758 
    招标监督机构：广州大学城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投诉电话：020-39302089
三、项目概况：对广东药科大学大学城校区生活区（以下简称为：广药宿舍）2506个宿舍的热水表进行升级更换。
四、招标内容、主要技术参数和招标控制价：
1、招标内容、主要技术参数：

对广东药科大学大学城校区生活区2506个宿舍的热水表进行升级更换，将原有旧的热水表（拆下的旧表由中标人自行处置,旧水表处置收益直接在总报价中扣减）、电源适配器、防水接线面板、保护套管及旧表线等拆除，并进行安装按招标人要求定制的新型物联网热水表，并更换新电源适配器及新表线等。
具体内容详见本项目热水表采购需求书、技术方案和安装工程需求书。
2、招标控制价：
人民币1253000.00元。 
五、供货期及施工期要求：具体详见本项目热水表采购需求书、技术方案和安装工程需求书。
六、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七、投标人合格条件：

1.投标人须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时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 按国家法律经营；

2.投标人必须是投标货物的制造商，或是拟投标货物的最终制造厂家[最终制造厂家理解为货物必须在投标申请人的生产制造车间装配、检验出厂]；

3.投标人具有智能水表（包括其中蓝牙或NB-IoT或IC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4.投标人具有2018年1月1日至今完成单项合同制造及国内供货数量大于等于800个智能水表（包含其中蓝牙或NB-IoT或IC卡）的业绩。（提供供货合同关键页复印件（须体现合同双方名称、供货内容等）和供货发票复印件，所有复印件均须加盖投标人公章）；

5.投标人已按照附件一的内容签署盖章《投标人声明》；
6.投标人未在以往项目中因不诚信行为或不充分履约行为被本项目招标人书面拒绝投标的（名单详见招标公告附件二）；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注：未在招标公告第七点单列的资审合格条件，不作为资审不合格的依据。

八、招选文件的获取及投标登记

1.获取时间：2022年1月14日至2022年1月24日上午9:00－12:00时，下午2:00－5:00时（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在广东财贸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详细地址：广州市荔湾区桥中中路159号桥康汇南塔11楼） 购买招选文件，招选文件每套售价500元（人民币），售后不退。

2.获取方式：现场获取与招标公告附件发布的招选文件电子版一致的纸质文件【须携带完整的投标登记资料（含投标样机）递交至广东财贸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详细地址：广州市荔湾区桥中中路159号桥康汇南塔11楼），经招标代理机构审核无误后完成投标登记手续】。

3.投标登记资料（复印件须加盖投标人公章）：

1）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若营业执照无法显示经营范围的，则补充提供商事主体信息最新查询结果（至少显示经营范围）的截屏打印件；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投标人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投标登记时提供】；

4）投标人具有智能水表（包含其中蓝牙或NB-IoT或IC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提供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5）投标人具有2018年1月1日至今完成单项合同制造及国内供货数量大于等于800个智能水表（包含其中蓝牙或NB-IoT或IC卡）的业绩（提供供货合同关键页复印件（须体现合同双方名称、供货内容等）和供货发票复印件，所有复印件均须加盖投标人公章）；

6）投标样机实物一台、整机分解部件一套、专用的拆表工具一套、安装配套材料一套、远传功能演示系统（密封装箱贴封条）。
说明：投标单位须保证所提交资料真实、完整、有效、一致，否则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任何损失。招标代理机构将核对投标单位提交的上述资料，且只接受完整提交上述资料的投标单位进行投标登记。没按上述要求提供资料（包含投标样机）的，招标代理机构有权拒绝其投标登记。

九、投标文件的递交时间：2022年2月25日上午09:00~09:30时(北京时间)。招标人不接受邮寄、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提交的投标文件。

十、勘探现场：本项目组织集中勘探现场，时间：2022年1月25日上午10点，需提交人员名单及办理进出校园所需资料。

十一、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 2022年2月25日上午09:30时（北京时间）。

十二、投标样机及演示时间： 2022年2月25日上午10:30时（北京时间）

注：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同时须提供投标样机实物一台、整机分解部件一套、专用的拆表工具一套、安装配套材料一套、远传功能演示系统（密封装箱贴封条）。投标时提供的样机实物必须与投标登记时提供的样机实物一致，不能有实质性差别。

十三、递交投标文件、开标地点及演示地点：广东财贸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会议室（详细地址：广州市荔湾区桥中中路159号桥康汇南塔11楼）进行开标，投标人授权代表须参加开标会议并签到。

十四、本项目的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广州国企阳光采购服务平台（http://cg.gemas.com.cn/）、广州大学城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gzuci.com/）、广东财贸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gzcmjl.com/)发布。
十五、潜在投标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本招标公告及招选文件有异议的，向招标人书面提出。
异议受理部门：广州大学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异议受理电话：020--39302077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明志街1号信息枢纽楼9楼
广州大学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财贸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3日
附件一：投标人声明

投标人声明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及招标监管机构：

本公司就参加                        投标工作，作出郑重声明：

一、本公司保证投标登记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

二、本公司保证不与其他单位围标、串标，不出让投标资格，不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

三、本公司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没有处于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在投标登记截止日期前三年内没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已书面认定的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本公司没有在投标登记截止时间前三年内被人民法院判决犯有行贿罪的记录；在投标登记截止日期前三年内本公司没有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围标串标行为（以行政主管部门或法院或检察院书面认定为准）。

四、本公司及其有隶属关系的机构，没有参加本项目的设计工作、招选文件编写及监理工作；本公司与承担本招标项目监理业务的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经查实，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并自愿停止参加广州市行政辖区内的招标投标活动三个月。

特此声明

声明企业：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企业公章)
附件二：《被本项目招标人书面拒绝投标的企业名单》
被本项目招标人书面拒绝投标的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1
	广州市铭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上述单位存在违反合同约定、违法分包、违法违规行为、以不正当理由随意弃标等行为，按照穗府办规〔2017〕5号文第四十二条规定。
